
 

1

 
 
 
 
 
 
 
 
 
 
 
 
 
 
 
 
 
  
 
 
 
 
 
 
 
 
 
 
 
 
 
 
 
 
 
 
 
 
 
 
 
 
 
 
 
 
 
  
 
 
 
 
 
 
 
 
 
 
 
 
 
 
 
 

沧州特刊
 2015 年 12 月 30 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连续四

天，河北沧州市运河区法院刑庭对

2014 年 8 月 17 日被绑架的 9 名法轮功

学员进行所谓“公开”开庭，现将四天

开庭过程中的正邪对比与较量的大概

情况揭示出来，让沧州的父老乡亲们明

白开庭内幕，自己用良知评判一下谁是

谁非？谁好谁坏？谁善谁恶？谁正谁

邪？ 
为什么对这些老头、老婆及中年妇

女那么怕？ 
11 月 9 日清晨，天气阴暗十分寒

冷，运河法院里外戒备森严，警察、便

衣、围观者云集有几百人，有人低声询

问发生什么大事了？八点刚过看到十

一辆警车，呼啸着从看守所方向驶来，

前一辆车开道，九名法轮功学员每人坐

一辆车， 后一辆大轿车（约坐 20 名

警察），驶进法院大门后，将他们纷纷

带下车来，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耗

用那么大的警力、物力，下车的竟是一

些老头，老太太及中年妇女，只有一个

年轻小伙子，并且他们都带着手铐、脚

镣，人人面目憔悴，身体虚弱，缓慢地

进入法院给他们设置的小铁笼子里，卸

下手铐脚镣后带入法庭。 
开庭后，据公诉人吴静等人讲，此

案是 2014 年 8 月 17 日在沧州皇家壹里

小区，他们九人参加炼功心得交流会，

寻找不足，修心向善做好人。在这时很

多便衣闯入室内，未出示任何证件，以

抓传销的名义抓捕他们，被抓的人一致

承认，我们不是传销，我们是法轮功修

炼者。为此，被沧州运河公安分局国保

大队唐国利、李毅批捕，被运河区检察

院以利用邪教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告

上法庭。 
九名当事人，十名辩护律师，对公

诉人的指证进行一一说明和辨证，奇怪

的是律师的辩护多少次被审判长马永

胜打断，并说：”不许说法轮功三个字”。  
高律师说：“既不说法轮功，咱这

是什么案子？”就这样前三天轮番地指

证，轮番地辩护，审判长马永胜还多次

地说：“不许宣传法轮功，真善忍也不

许说。”旁听席上的人都在仔细听着：

到底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是干什

么的？他们九位修炼者干了什么？

交流了什么内容？违害了社会没

有？破坏了国家的哪条法律? 所有

在场的人人都在思考着。 
公安人员见不的人的办案手段 
公安办案人员用的办案手段非

常的卑鄙，例如：常寿轩一个七十三

岁的老人，曾被办案人多次胡弄说：

你写悔过书就放你。老人眼神不好也

写不了字，都是公安人员自己写自己

签上常寿轩的名字，共六次。在法庭

上叫老人看，老人说：他自己没写过

也没签过名。他的辩护律师张凯坚持

要求验证笔迹，可审判长马永胜根本

就不采纳律师的正当要求。 
办案人非法抄李丽的家，搜走的

物品叫她的儿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签字并对其恐吓。在法庭播放的录像

中，把李丽的所谓“物证”就像展览

设计师设计好的一样，摆列的很整

齐，好看，并声称是从她丈夫王洪亮

的车上搜来的，可是既没有车也没有

人的录像。她的辩护律师王磊律师要

求公诉人拿出全程监控录像，并说：

“不能看见一把刀就是她杀了人。”

可审判长马永胜并不理会律师的合

理合法的要求。 
侯东亮的办案人李毅（运河国保

大队副队长）利用侯东亮的爷爷来要

挟他说：“你要不写悔过书，你爷爷

死了，你回不去见不到他可别怪我

们。”令人气愤的是李毅为了拼凑迫

害侯东亮的证据，竟拿一位八十岁老 
人的生死来欺骗他，谁家没有老

人？真是既没道德也没人性，这就是

执法者所为吗？还有侯东亮在看守

所遭受了酷刑迫害，头上至今留有伤

疤，任全牛律师要求进一步查证，审

判长马永胜不予理会。 
刘立新，被一个姓贾的人（他们

办案的人称为贾哥），拿东西击打她

的头部，并踢她的腿和腰，打得她躺

在地上动不了，韩志广律师要求法庭

让姓贾的出庭，公诉人说没有这个

人，审判长马永胜不理会。 
赵翔遭李毅威胁说：你母亲八

十岁了，判你三年怎么办？死了你

也见不到她，而且她还遭受了背拷

酷刑和灌食折磨，背拷二十四小时

不能动弹，她的律师极力要求彻查

此事，可审判长马永胜不予理采。 
法庭、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 
第二天下午，法庭人员包括审

判长马永胜明知道是一把坏椅子，

非叫李丽坐，结果把腰摔伤了，没

给上医院检查和治疗，拿个垫子给

她，审判长马永胜还声称“照顾你

了”。到第三天傍晚六点半时赵俊

茹、康兰英提出身体不舒服，要求

休息，审判长马永胜让她们坚持到

七点半（前两天都是晚七点半休

庭），结果二人晕倒在法庭上。经

高律师追问得知：原来她们回到看

守所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没有一口

热饭吃，喝的也是凉水，年岁大，

长期被非法关押造成的身体非常

虚弱，再加上在法庭上一天十几个

小时的劳累，她们的身体根本就承

受不了。面对法官们的所作所为，

在场的人都站起来了，有的旁听者

叹气，有的落泪,有的说：“完了，

真没人性，什么世道，都审好人了，

上哪说理去？” 
律师的正义与感人 
在这四天的开庭过程中，公诉

方的许多证据，都是不合理的甚至 
【接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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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版】  强词夺理。他们自己也

说证据有瑕疵，面对辩护律师对一个

个所谓“证据”的合理合法的无罪辩

护，公诉人说出了“犯罪链条”的说

法，即一个证据不是犯罪，许多证据

串起来就是犯罪。真是天大的笑话、

荒唐至极！既然证据不是犯罪的，那

多少证据串在一起也同样不是犯罪。

连孩童都明白的道理，我们的检察官

竟不明白，还拿到公堂上来当说辞。 
审判长马永胜再三地不让曹延

香的辩护人张俊杰律师说话，张律师

说：“我的当事人和其他人是一个案

子，为什么不叫说话。”审判长马永

胜说：“就是不叫你说。”旁听席上一

片哗然，百姓心目中公平、公正的公

堂，竟如此的蛮横，不公平、不公正！

为什么不叫律师说话？公诉人和审

判长马永胜到底怕什么？ 
第四天，张凯律师第一个辩护，

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他请求审

判长马永胜不要打断他说话。张律师

阐述了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两次发

文认定的 14 种邪教组织，其中没有

法轮功。所谓的“邪教”之说是江泽

民在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会见法国费

加罗报记者时的随口说的。再加上人

民日报的舆论跟风宣传造成的。人大

等立法部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法规。

是江泽民一意孤行，对一群修炼的人

造成无辜的伤害。他虽被审判长马永

胜几次打断，但仍说了一个多小时。 
王磊律师很系统地从国际法律

人权角度和中国法律人权角度阐述

了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根本不存在

违犯任何法律的问题。 
到张俊杰律师辩护时，审判长马

永胜故意刁难说：“你说的不许和以

上辩护人讲的重复”。张律师开心地

说：“不容易呀。好！这次叫我说保

证不重复”。他把整个案情分析的清

明透彻，什么是“集会”、“聚会”、“瑕

疵”、“犯罪链条”等名词都解释得很

清楚。张律师说：“公诉人你们自己

说证据虽有瑕疵也可组成犯罪链条，

这是不对的，链条是‘一环扣一环的，

一环错，全盘错，更谈不上当事人有

罪。有关规定，国家干部，公务员，

共青团员，学生不让炼法轮功，可这

是一群老弱妇孺为了自己身体好，生

命的延续，没有触及到国家的任何法

律，他们是无罪的”。 

后张俊杰律师很恭敬地说：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法律对你我他也都是公平的，他们也

是爱护自己的国家和法律的，怎么会 
去破坏呢？只因为证据的不足

而误判了他们，那是你们在犯罪，侵

犯人权，剥夺人身自由，这个罪你们

可是赎不起的啊？终生都赎不起

啊！”就这样张律师辩护了一个多小

时没被打断，法庭内鸦雀无声，审判

长、公诉人也都静静地在听着。 
感动人的是：韩志广律师的家人

病重，让他回家照顾，他依然退了车

票并说：“我不要小家要大家，让我

们的国家有人权，有正义，让每个公

民都爱护自己的国家和法律。”听听

吧，这就是我们的正义律师们为了维

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做出的选择。 
法轮功学员的法庭陈述 
法庭进行到 后当事人陈述阶

段：因为审判长马永胜和公诉人还是

极力说：“法轮功是性质问题”，还是

不叫说“法轮功”三个字。法轮功学

员李丽只好用“某某事”来代替“法

轮功”。她陈述说：“我对‘某某事’

的修炼不会改变的，把关于‘某某事’

修炼的过程交上去……”，这时审判

长马永胜打断她说：“不许说‘某某

事’，你说的‘某某事’，谁都知道是

‘某某事’”。引起了在场人员的一片

哄笑。笑声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这

场闹剧的荒唐，国家法律的悲哀。 
法轮功学员侯东亮陈述说：“我

利用周末休班时间，参加了这样一个

在“私人空间”举行的以“修心向善、

做好人”为目的的修炼心得交流会。

作为一个信仰者以重德行善为根本，

没有危害他人的主观故意，我本人的

行为也没有对任何个人、单位、群体

构成伤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俗世洪流中，

对于“真、善、忍”的追求，来自于

心底的善念。我的行为也没有破坏任

何一条法律实施，所以公诉机关指控

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

罪名不成立。 

法轮大法使我拥有了健康的身

体和善良的心。……俗世繁华转眼

枯，金钱、权利、爱情、名誉，随着

时间流逝，您能守住什么？唯有“真、

善、忍”的信仰，亘古不变…… 

后，希望法院明察秋毫，秉公

执法，排除欲加之罪！请求无罪释放！ 

愿天下万众诚心归善，祝世上好

人幸福平安！” 

法庭内外的反应 
到了第四天，法院外的气氛没那

么紧张了，警戒的很多警察都抱怨：

“没有的事都有，审好人啊，害得我

们天天站着挨冻，腰酸腿疼。”法庭

内的陪审人员也都怨声载道：“这算

什么案子，尽瞎耽误功夫，坑人呢，

天天让我们陪绑，炼法轮功也没什么

错，真扯着玩，我们可倒了霉了”。

也有的法警议论说：“都审了好几天

了，还是头一次审好人哪，咳，这是

什么世道呀？”傍晚七点半散场时，

法院大门的警卫人员牢骚满腹地说：

“在我们身上可缺了老阴了，吃饭？

吃狗屁吧！审好人没完了，这是什么 
事啊？”一中年妇女接声道：“放

着老百姓的拆迁、占地那些冤案不

管，不为老百姓办事，这算什么执法

人员？专管炼法轮功的好人，伤天害

理呀！” 
 在这四天的开庭过程中，不管

以何种形式参与旁听的人大多数人

都了解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法轮

功修炼者到底好不好？这场镇压到

底合不合法？他们九位修炼人为了

自己的信仰，在这个所谓“法制”的

国度里，遭到如此的迫害，到底还有

没有法制？ 
其实，细想一想，今天表面上是

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迫害，实质上，所

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人员

也都同样是受害者。法轮功学员今天

是被他们迫害；而等历史的这一页结

束时，他们将受到天理、道德及人间

法律的惩罚，同样是受害者。“文革”

就是 典型的例子：等“文革”一结

束，当初紧跟形势，参与 凶的 810
名先锋人物被拉到云南秘密枪毙，其

余的按“三种人”处理，到现在也抬

不起头来。前车之覆，当引为后车之

鉴，而且还有毫厘不差的“善恶报应”

的天理在均衡着世间的一切啊。 
在迫害元凶江泽民被二十万人

起诉，在这场迫害难以为继的今天，

大法弟子的心愿就是愿沧州的父老

乡亲及所有有缘世人（包括公检法司

参与迫害的人员）都能明白真相，退

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平安度过劫

难，拥有未来与美好！！！ 


